玉 溪 市 公 安 局
玉公函〔2021〕76号

对玉溪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049号建议的答复

王里功代表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电动车交通安全管理的建议》（第0049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针对“制定《电动车管理条例》，对体积庞大、整车沉重、速度超标的轻摩化电动车一律按机动车（摩托车）进行管理”的建议。针对电动车管理问题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多次向市人大汇报通过地方立法加大管理，市人大经过调研，发现电动车管理涉及到行政许可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规定，设区的市对涉及行政许可没有立法权，加之低速电动车和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涉及全省性的问题，市人大建议由省人大立法更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。早在2017年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就配合市人大起草了关于这类车辆的立法报告，市人大已上报省人大，建议由省人大立法管理：一是解决生产、销售源头问题。二是解决在用车辆问题，对已购买的低速电动车实行备案制度、明确车辆应购买强制保险、驾驶人应依法取得驾驶证，通过一段时期解决在用车问题。三是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，从法律层面督促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。四是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，统一全省规范执法。

目前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管理电动车：一是严格按照《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》（省政府182号令）加强超标电动车管理，并依据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进行处罚。二是严格执行2020年6月省公安厅、工业和信息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发的关于开展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的通知要求，严查低速电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三是严格按照《玉溪市快递专用三轮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加强邮政快递行业低速电动车的管理。四是针对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车较多的实际，在中心城区采取与企业建立警企合作工作群的模式，发现送外卖车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，通过拍照上传给企业，由企业负责督促驾驶人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，并每季度对外卖行业骑手集中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培训。
二、针对“加大电动车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，查处违法行为，规范交通行为”的建议。一是严格执行2020年6月省公安厅、工业和信息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发的关于开展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的通知要求，严查低速电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二是结合玉溪文明城市创建活动，持续组织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。经过努力，今年以来，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共查处电动车交通违法31301起，其中红塔区中心城区查处19716起，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。

三、针对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高电动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法制意识”的建议。一是在城区主要道口、路段，挂横幅、设宣传台、发“倡议书”等，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；利用新闻媒体、社区、学校、微博、微信等传播方式，做到全方位、立体化宣传。二是在每个执勤岗亭放置音响循环播放创文宣传语，倡导文明交通。分析总结重点路段堵点、乱点成因和广大交通参与者容易出现的不文明交通陋习，录制成音频，在巡逻警车、警用摩托车安装扩音设备，采取定点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滚动播放，向市民宣传遵守交规，提高文明出行意识。三是加大违法曝光情况。今年以来，对电动车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、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，共开展曝光宣传62期（每期最多涉及15起违法）。四是加强与工信和市场监管等部门的配合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传统媒体和微信、微博、手机APP等新兴媒体，广泛宣传非标准电动自行车、无认证电动车、非法拼装（改装）电动车带来的危害以及存在的风险，提高社会公众知晓率，营造社会共治的舆论氛围。
感谢您对电动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。下步工作中，我们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进一步巩固联合宣传、联合检查、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，为营造玉溪良好的营商环境担当作为。
玉溪市公安局

2021年9月6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汪娟，0877—2691383）


抄送：市人大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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